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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顺县“10·22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

调查报告

2023 年 10 月 22 日 16 时 17 分，平顺县莫流至张井旅游

公路新建工程第二标段青羊镇二龙凹村施工段，发生一起水

泥罐车侧翻车辆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

143.35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有关规定，平顺县人民政

府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成立了由应急、公安、交通、交警、

工会、人社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县纪委监委、

检察院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，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技术分析和

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确定了事故性质，

分清了事故责任，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提出

了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建议。现将事故调查管理报

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工程基本情况

工程名称：平顺县莫流至张井旅游公路新建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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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内容：平顺县莫流至张井旅游公路新建工程第二标

段，设计标准为三级公路。设计速度为 40km/h，路线全长

12.825 公里，路基宽度为 13 米和 8.5 米，路线起点位于

平顺县青羊镇莫流村北侧，路线终点位于张井。施工时间为：

2023 年 5 月开工至 2024 年 5 月完工，合同暂定价为人民币

69172751 元；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1.劳务分包单位：山西傲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傲鹏建筑公司）是一家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140902MA0L561735，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成

立，注册资本 1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张＊，2020 年 8 月 4 日

取得由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

书》。公司地址为忻州市忻府区和平街客运中心东路 1 栋 1

号 2 楼，经营范围包括：建筑工程劳务分包；建筑施工、建

设工程；公路工程建筑；土石方工程服务；隧道和桥梁工程

建筑；砼制品预制；建筑工程机械及设备的租赁等。

2.施工承包单位：山西路桥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

1996 年 10 月 22 日成立，法定代表人：王＊谦，注册资金：

100000 万元，注册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许坦西街 7 号，

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路基路面养护作业；

公路管理与养护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；建筑物拆除作业(爆

破作业除外);公路工程监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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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车辆及驾驶人基本情况

1.事故车辆

三一牌重型特殊结构货车（水泥罐车），无号牌、无行

驶证、未年检、无合法运输资质，属违规进场作业车辆。

2.三一牌重型特殊结构货车驾驶人

王＊巍，男，汉族，1961 年 5 月 26 日出生，身份证号：

140425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，准驾车型为“C1”，其准驾车

型与发生事故时所驾车型不相符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善后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10 月 22 日 15 时 59 分，王＊巍驾驶无牌无证水

泥罐车从搅拌站前往二龙凹施工路段卸料。16 时 17 分，车

辆到达卸料地点，驾驶人下车站在车辆右侧，车辆停放位置

右侧路面突然塌陷，车辆向右侧翻，将王＊巍碾压，致其当

场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上报及应急处置情况

16 时 17 分，山西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莫流至张井旅

游公路二龙凹施工路段工人任＊岗向搅拌站负责人张＊打

电话报告，现场其他工人拨打 120；16 时 20 分，傲鹏工程

建筑有限公司法人张＊向项目料场负责人赵＊电话报告，张

＊16 时 30 分赶到现场，立即联系了王＊巍家属；16 时 33

分，赵＊向项目部经理李＊宏报告事故情况；16 时 40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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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＊宏安排项目部副经理王＊处理现场；16 时 43 分，120

救护车赶到现场，确认王＊巍已死亡，拉往潞城市人民医院

太平间暂时安置。

（三）善后处置情况

2023 年 11 月 8 日，山西傲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死者

家属就善后赔偿问题，经平顺县青羊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，

双方自愿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，完成了死者死亡赔偿金、

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赔付工作，未造成不良社会

影响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无受伤人员，死者王＊巍，男，山

西省平顺县人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1.固定资产损失费用

（1）车辆损失 30000 元，车辆鉴定 2000 元。

（2）施工材料 1500 元。

2.伤亡人员方面

急救医疗费、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等善后处理费用

1400000 元。

截止目前直接经济损失不完全统计共计：1433500 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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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原因

驾驶人王*巍安全意识严重淡薄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

的无牌无证水泥罐车违规作业，在未确认场地安全的情况下

擅自离开驾驶室，车辆停放位置路基塌陷导致罐车侧翻，被

碾压致死，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 山西傲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

实，违规使用无牌、无证、未年检车辆进场作业，未对从业

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，现场安全管理、隐患排

查治理严重缺失。

2. 公司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落

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对违规作业、车辆失管等重大隐患

未及时制止和整改。

3. 山西路桥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，对

劳务分包单位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，未对施工现场车辆、人

员、作业环境开展有效检查，隐患排查流于形式。

4. 施工现场临时停车区域地基未加固、未硬化、无防护

措施，临边作业风险管控缺失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平顺县“10·22”是一起一般车辆伤害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暴露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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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分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，车辆管理、人员管

理、现场管理严重违规。

2. 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“以包代管、包而不管”，统

一协调、监督检查责任不落实。

3. 从业人员安全培训、班前教育、风险告知缺失，违章

作业问题突出。

4. 施工现场临时道路、停车区域、软弱地基等关键环节

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。

5. 事故信息报送不规范，存在迟报行为。

六、对事故有关人员和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王＊巍，安全生产意识淡薄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，私

自冒险作业，违规驾驶特种结构车辆，违反安全操作规定，

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责任，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依法免予追

究。

2.张＊，山西傲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，未建立健全

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

理职责的情况，违规安排无驾驶资格人员驾驶未年检特殊结

构车辆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县交通运输局依

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规定实施行政处罚。

3.李＊宏，山西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莫流至张井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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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第二标段项目部经理，作为施工承包单位在事故发生后，

未第一时间内向主管部门报告事故情况，建议由县交通运输

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实施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

1.山西傲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驾驶员安

全意识不强，未熟悉掌握自身岗位相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

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县交通运输

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及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。

2.山西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莫流至张井旅游公路第

二标段项目部，未按照合同要求组织对山西傲鹏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，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

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；事故隐患排查不深入，对事故负有责

任，建议由县交通运输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及相关

规定作出行政处罚。

七、事故防范及整改建议

（一）深刻汲取教训，切实做好道路施工安全工作

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深刻汲取“10·22”一般道路施

工事故教训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府

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工作部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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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始终坚守安全生产红线

意识，坚持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、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

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落实

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认真研究事故

预防和工作改进措施，强化道路施工安全监管，坚决避免类

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(二)认真履职尽责，切实做好安全监管工作

交通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

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安全生产责任体制,

加强对交通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,深入开展道路施

工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,督促建设、施工单位落

实安全生产责任制,及时协调解决其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问题,

确保工程项目施工安全。

（三）坚持问题导向，举一反三做好问题整改

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充分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充分认识做

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深刻反思安全生产管理工作

存在的制度不落实、从业人员违章作业等突出问题。层层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。

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，

加强隐患排查，提高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意识、

风险辨识能力，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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